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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　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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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座

落

在

台

北

外

雙

溪

的

國

立
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選
在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
︵
一
九
六
五
︶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中
山
先
生

百
歲
誕
辰
日
揭
幕
，
新
廈
正
館
二
樓
門

框
上
掛
有
﹁
紀
念
國
父
百
年
誕
辰
．
中

山
博
物
院
﹂
匾
額
，
二
樓
中
央
大
廳
原

陳
設
有
中
山
先
生
銅
像
︵
現
已
移
至
地

下
一
樓
︶
，
中
軸
線
入
口
處
聳
立
有
中

山
先
生
親
書
﹁
天
下
為
公
﹂
牌
坊
；
以

上
均
說
明
中
山
先
生
與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
院
的
深
厚
淵
源
。
從
大
方
向
而
言
，
沒

有
孫
中
山
︵
一
八
六
六—

一
九
二
五
︶

先
生
領
導
的
國
民
革
命
，
推
翻
滿
清
，

建
立
民
國
，
故
宮
博
物
院
便
不
可
能
出

現
。
從
直
接
關
係
而
言
，
若
沒
有
民
國

十
四
年
︵
一
九
二
五
︶
元
月
六
日
中
山
先

生
一
封
公
開
支
持
黃
郛
︵
一
八
八○

—

一
九
三
六
︶
內
閣
修
定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、

溥
儀
出
宮
信
函
，
故
宮
博
物
院
便
不
可
能

馮
明
珠

如
此
順
利
於
這
年
雙
十
國
慶
日
掛
牌
正
式

成
立
。
這
一
段
八
十
五
年
前
的
往
事
，
讀

者
或
許
依
稀
知
道
，
或
許
未
曾
聽
聞
，
或

許
從
未
關
注
，
又
或
許
訝
異
中
山
先
生
與

故
宮
博
物
院
有
何
關
係
？
筆
者
乘
國
父
銅

像
歸
位
之
際
，
撰
成
本
文
，
向
讀
者
說
明
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與
故
宮
博
物
院
的
關

係
。

中
山
先
生
一
封
公
開
信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︵

一

九

二

四

︶

冬
，
北
京
政
局
動
盪
不
安
。
第
二
次

直
奉
戰
爭
爆
發
，
直
系
軍
頭
吳
佩
孚

︵
一
八
七
四—

一
九
三
九
︶
與
奉
系
軍
閥

張
作
霖
︵
一
八
七
五—

一
九
二
八
︶
大

戰
，
烽
火
煙
硝
中
，
直
系
軍
頭
馮
玉
祥

︵
一
八
八
二—

一
九
四
八
︶
倒
戈
，
十
月

二
十
三
日
突
擊
北
京
成
功
，
他
所
辦
的
第

一
件
大
事
便
是
拔
擢
同
盟
會
會
員
，
原
內

閣
教
育
總
長
黃
郛
，
組
成
攝
政
內
閣
，
修

訂
﹁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﹂
，
將
溥
儀
︵
一
九

○

六—

一
九
六
七
︶
逐
出
紫
禁
城
，
成
立

清
室
善
後
委
員
會
，
清
點
文
物
，
為
成
立

博
物
館
預
作
準
備
。
於
此
同
時
，
孫
中
山

先
生
決
定
響
應
馮
玉
祥
電
召
北
上
，
召
開

中
山
先
生
與
故
宮
博
物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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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會
議
，
結
束
軍
閥
割
據
。
沒
想
到
，

中
山
先
生
仍
在
北
上
途
中
，
僅
僅
維
持
了

二
十
二
天
的
黃
郛
攝
政
內
閣
便
告
結
束
，

馮
玉
祥
失
勢
，
反
對
逼
宮
對
清
室
仍
存
眷

顧
的
北
洋
軍
閥
段
祺
瑞
︵
一
八
六
五—

一
九
三
六
︶
掌
控
了
政
局
，
組
成
臨
時
執

政
。
這
給
了
清
室
遺
老
們
一
線
希
望
，
他

們
奔
走
求
援
，
指
控
民
國
政
府
不
遵
守

﹁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﹂
，
希
望
迎
溥
儀
重
回

紫
禁
城
。
中
山
先
生
便
是
在
這
種
氛
圍
下

帶
著
病
體
抵
達
北
京
。

除
夕
，
下
榻
在
北
京
飯
店
養
病
的
中

山
先
生
，
接
到
清
室
遺
老
寶
熙
、
紹
英
、

耆
齡
、
榮
源
來
函
，
請
求
中
山
先
生
主
持

公
道
，
信
守
諾
言
，
履
行
清
室
優
待
條

件
：中

山
先
生
執
事
，
敬
啟
者
：

辛
亥
之
役
，
停
戰
議
和
，
其
時
公
在
臨

時
總
統
任
內
，
雙
方
訂
定
優
待
條
件
，

暨
滿
蒙
回
藏
特
遇
條
件
，
正
式
知
照
各

國
駐
京
公
使
，
轉
達
各
國
政
府
，
因
有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之
詔
，
共
和
政
體
，

於
焉
成
立
，
載
在
盟
府
，
中
外
咸
聞
。

次
年
台
從
蒞
京
，
親
在
那
園
歡
迎
席

上
，
對
眾
宣
言
，
孝
定
景
皇
后
讓
出
政

權
，
以
免
民
生
靡
爛
，
實
為
女
中
堯

舜
，
民
國
當
然
有
優
待
條
件
之
報
酬
永

遠
履
行
，
與
民
國
相
終
始
。
皇
天
后

土
，
實
聞
此
言
。
復
經
加
入
約
法
第

六
十
五
條
，
明
載
優
待
條
件
，
永
不
變

更
其
效
力
，
鐵
案
如
山
，
誰
可
動
搖
。

不
意
本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，
變
生
意
外
，

致
乘
輿
倉
卒
出
宮
，
先
生
遠
在
海
南
，

一
時
無
從
赴
訴
。
夫
優
待
條
件
，
為
民

國
產
生
之
源
本
，
自
宜
雙
方
遵
守
，
垂

諸
無
窮
。
但
十
三
年
以
前
，
最
初
之
信

條
，
非
曾
經
當
事
人
，
不
知
顛
末
，
或

不
免
有
所
誤
會
。
今
幸
旌
麾
遠
蒞
，
眾

望
咸
歸
，
一
國
之
信
用
所
關
，
即
列
邦

之
觀
聽
所
繫
，
以
公
有
保
持
信
義
之
責

任
，
英
等
翹
足
以
竢
。
專
函
奉
佈
，
伏

乞
主
持
公
道
，
力
踐
前
言
，
息
壤
在

彼
，
公
必
有
以
處
此
也
。
恭
候
台
綏
。

清
室
內
務
府
寶
熙
、
紹
英
、
耆
齡
、
榮

源
謹
啟

民
國
十
四
年
一
月
六
日
，
中
山

先
生
授
意
，
汪
精
衛
︵
一
八
八
三—

一
九
四
四
︶
代
為
執
筆
，
以
秘
書
處
名
義

公
開
函
復
清
室
遺
老
，
支
持
黃
郛
攝
政
內

閣
決
定
：

瑞
辰
、
越
千
、
壽
民
、
鍾
權
諸
先
生
鈞

鑒
：

近
奉
惠
書
，
關
於
十
一
月
間
修
改
清
室

優
待
條
件
及
清
室
移
宮
一
事
，
已
呈
請

中
山
先
生
閱
悉
。
中
山
先
生
對
此
事
之

意
見
，
以
為
由
法
律
常
理
而
論
，
凡
條

件
契
約
，
義
在
共
守
，
若
一
方
既
已
破

棄
，
則
難
責
他
方
之
遵
守
。
民
國
元
年

之
所
以
有
優
待
條
件
者
，
蓋
以
當
時
清

室
既
允
放
棄
政
權
，
贊
成
民
治
，
銷
除

兵
爭
，
厚
恤
民
生
，
故
有
優
待
條
件
之

崇
報
。
然
以
國
體
既
易
民
主
，
則
一
切

君
主
之
制
度
儀
式
，
必
須
力
求
芟
除
，

一
以
易
民
羣
之
觀
聽
，
一
以
杜
帝
制
之

再
見
。
故
於
優
待
條
件
第
三
款
載
明
大

清
皇
帝
辭
位
以
後
，
暫
在
宮
禁
，
日
後

移
居
頤
和
園
。
又
於
民
國
三
年
，
清
皇

室
優
待
條
件
善
後
辦
法
第
二
款
，
載
稱

清
皇
室
對
於
政
府
文
書
，
及
其
他
履
行

公
權
私
權
之
文
書
契
約
，
通
行
民
國
紀

年
，
不
適
用
舊
時
年
號
。
第
三
款
載
稱

清
皇
帝
諭
告
，
及
一
切
賞
賜
，
但
行
於

宗
族
家
庭
，
及
其
屬
下
人
等
，
其
對
於

官
民
贈
給
以
物
品
為
限
，
所
有
賜
謚
及

其
他
榮
典
，
概
行
廢
止
。
凡
此
諸
端
，

所
以
杜
漸
防
微
，
至
為
周
至
，
非
但
以

謀
民
國
之
安
全
，
亦
欲
使
清
皇
室
之
心

跡
，
有
以
大
白
於
國
人
也
。
乃
自
建
國

以
來
，
清
室
既
始
終
未
踐
移
宮
之
約
，

而
於
文
書
契
券
，
仍
沿
用
宣
統
年
號
，

對
於
官
吏
之
頒
給
榮
典
賜
謚
等
，
亦
復

相
沿
弗
改
。
是
於
民
國
元
年
優
待
條

件
，
及
民
國
三
年
優
待
條
件
善
後
辦
法

中
清
室
應
廢
行
之
各
款
，
已
悉
行
破

棄
。
逮
民
國
六
年
復
辟
之
舉
，
乃
實
犯

破
壞
國
體
之
大
眚
，
優
待
條
件
之
效

用
，
至
是
乃
完
全
毀
棄
無
餘
，
清
室
已

無
再
請
民
國
政
府
踐
履
優
待
條
件
之

理
。
雖
清
室
於
復
辟
失
敗
以
後
，
自
承

斯
舉
為
張
勳
迫
脅
而
成
，
斯
言
若
信
，

則
張
勳
乃
為
清
室
之
罪
人
。
然
張
勳
既

死
，
清
室
又
予
以
忠
武
之
謚
，
實
為
獎

亂
崇
叛
，
明
示
國
人
以
張
勳
之
大
有
造

於
清
室
，
而
復
辟
之
舉
，
實
為
清
室
所

樂
從
，
事
實
俱
在
，
俱
可
覆
按
。
綜
斯

數
端
，
則
民
國
政
府
對
於
優
待
條
件
勢

難
再
繼
續
履
行
，
吾
所
以
認
十
一
月
間

攝
政
內
閣
之
修
改
優
待
條
件
及
促
清
室

移
宮
之
舉
，
按
之
情
理
法
律
，
皆
無
可

議
。
所
願
清
室
諸
公
省
察
往
事
，
本
時

代
之
趨
勢
，
為
共
和
之
公
民
，
享
受
公

權
，
翼
贊
郅
治
，
以
銷
除
嚮
者
之
界

限
。
現
五
族
一
家
之
實
瞻
，
若
於
此
時

肄
力
學
問
，
以
閎
其
造
就
，
則
他
日
之

事
業
，
又
詎
可
限
量
。
以
視
跼
蹐
於
深

宮
之
中
，
瞢
然
無
所
聞
見
者
，
為
益
實

多
，
尤
望
諸
公
高
瞻
遠
矚
以
力
務
其
大

也
，
將
命
代
為
奉
復
，
希
裁
察
為
幸
，

此
頌
公
祉
。

孫
中
山
先
生
秘
書
處
啟  

十
四
年
一
月
六

日
︵
註
一
︶

這
封
文
情
並
茂
，
條
理
分
明
，
曉
之
以
情

理
法
，
公
開
支
持
修
改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及

溥
儀
離
宮
的
信
函
，
一
時
洛
陽
紙
貴
，
人

人
爭
睹
。

這
封
信
使
溥
儀
及
遺
老
們
夢
碎
，
為

故
宮
博
物
院
的
出
現
奠
下
基
石
。

馮
玉
祥
逼
宮
事
件

對
受
到
﹁
清
室
優
待
條
款
﹂
保
護
的

末
代
皇
帝
溥
儀
而
言
，
民
國
十
三
年
十
一

月
五
日
，
可
以
說
是
驚
心
動
魄
的
一
天
，

這
一
天
他
被
逐
離
了
居
住
十
六
年
的
紫
禁

城
，
結
束
他
主
宰
了
十
三
年
的
小
朝
廷
。

促
成
這
事
件
的
人
物
是
馮
玉
祥
，

直
系
練
軍
出
身
，
後
為
北
洋
袁
世
凱

︵
一
八
五
九—

一
九
一
六
︶
部
屬
，
袁

死
成
為
直
系
將
領
。
馮
玉
祥
屬
北
洋
軍

系
中
的
革
命
派
，
特
別
反
對
清
室
殘
留

在
紫
禁
城
中
，
與
同
屬
直
系
段
祺
瑞
禮

遇
清
室
的
思
維
有
所
不
同
。
民
國
六
年

︵
一
九
一
七
︶
七
月
五
日
保
皇
勢
力
辮
子

軍
張
勳
︵
一
八
五
三—

一
九
二
三
︶
復
辟

時
，
馮
玉
祥
響
應
段
祺
瑞
馬
廠
誓
師
，
率

十
六
混
成
旅
拒
張
勳
於
廊
房
，
七
月
十
四

日
通
電
取
消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及
宣
統
帝

號
，
因
段
祺
瑞
反
對
而
未
能
成
事
。
民
國

十
三
年
十
月
，
第
二
次
直
奉
戰
爭
爆
發
，

馮
玉
祥
倒
戈
，
二
十
三
日
發
動
北
京
政
變

成
功
，
他
所
辦
的
第
一
件
大
事
，
便
是
組

織
黃
郛
內
閣
，
將
溥
儀
逐
出
紫
禁
城
。
根

據
馮
玉
祥
的
解
釋
，
他
力
主
這
樣
做
的
原

因
是
：

在
中
華
民
國
的
領
土
內
，
甚
至
在
中
華

民
國
的
首
都
所
在
地
，
竟
然
還
存
在
著

一
個
廢
清
皇
帝
的
小
朝
廷
，
這
不
僅
是

中
華
民
國
的
恥
辱
，
且
是
中
外
野
心
家

時
刻
企
圖
利
用
的
禍
根
。
民
六
討
伐
復

辟
的
時
候
，
我
即
極
力
主
張
掃
除
這
個

奇
怪
的
現
象
，
剷
除
這
一
個
禍
根
，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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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當
時
竟
未
如
不
願
。
這
次
入
京
，
便

決
心
以
全
力
貫
徹
之
。
︵
註
二
︶

黃
郛
攝
政
內
閣

十
一
月
二
日
直
系
大
總
統
曹
錕

︵
一
八
六
二—

一
九
三
八
︶
失
勢
辭
職
，

馮
玉
祥
扶
持
原
內
閣
教
育
總
長
黃
郛
代
理

國
務
總
理
，
攝
行
大
總
統
職
務
，
籌
組
黃

郛
攝
政
內
閣
。
黃
郛
，
同
盟
會
會
員
，
曾

組
織
﹁
丈
夫
團
﹂
，
以
孟
子
﹁
富
貴
不
能

淫
，
貧
賤
不
能
移
，
威
武
不
能
屈
﹂
與
同

志
相
砥
礪
；
先
後
參
與
策
動
上
海
光
復
起

義
，
加
入
浙
江
護
國
軍
討
袁
，
是
位
積
極

於
革
命
事
業
的
知
識
份
子
。
︵
註
三
︶

他
贊

成
馮
玉
祥
結
束
溥
儀
小
朝
廷
的
想
法
，
並

提
出
四
個
原
因
：

一
、 

清
帝
居
於
宮
禁
原
是
民
國
優
待
條

件
，
復
辟
事
件
後
，
便
有
了
取
消
優

待
條
件
的
理
由
。

二
、 

出
仕
民
國
的
清
朝
遺
臣
，
心
存
對
故

主
的
不
安
，
要
民
國
之
民
代
償
這
份

缺
憾
，
是
不
合
理
的
。

三
、 

民
國
武
人
政
客
，
貪
圖
從
廢
帝
給
他

們
封
建
心
理
上
一
些
昇
華
，
更
足
以

滋
長
廢
帝
野
心
，
而
於
民
國
不
利
。

四
、 

民
國
財
政
困
難
，
元
年
條
件
中
之
優

待
費
每
年
四
百
萬
元
，
積
欠
未
賞
照

付
，
清
室
實
亦
未
得
實
惠
，
以
出
賣

古
物
維
持
局
面
，
徒
為
一
班
寄
生
蟲

從
中
利
用
，
於
民
國
於
清
室
兩
虧
。

︵
註
四
︶

黃
郛
的
做
法
是
通
過
攝
政
內
閣
會
議
，
修

改
優
待
條
件
，
在
合
法
的
情
況
下
，
將
溥

儀
移
出
宮
禁
。

十
一
月
四
日
，
馮
玉
祥
令
屬
下
京

師
警
備
總
司
令
鹿
鍾
麟
︵
一
八
八
四—

一 

九
六
六
︶
、
警
察
總
監
張
壁
率
部
隊
，
將

自
民
國
元
年
︵
一
九
一
二
︶
以
來
即
駐
守

景
山
及
清
宮
守
衛
軍
一
千
二
百
名
予
以
繳

械
，
改
由
京
畿
衛
戍
部
隊
駐
守
。
當
晚
，

黃
郛
召
開
內
閣
會
議
，
由
內
閣
司
法
總
長

張
耀
曾
︵
字
鎔
西
︶
草
擬
修
改
﹁
清
室
優

待
條
件
﹂
︵
註
五
︶

，
經
會
議
討
論
通
過
，

共
五
款
：

今
因
大
清
皇
帝
欲
貫
徹
五
族
共
和
之
精

神
，
不
願
違
反
民
國
之
各
種
制
度
仍
存

於
今
日
，
特
將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修
正
如

左
：

第
一
條
：
大
清
宣
統
帝
從
即
日
起
永
遠

廢
除
皇
帝
尊
號
，
與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在

法
律
上
享
有
同
等
一
切
之
權
利
。

第
二
條
：
自
本
條
件
修
正
後
，
民
國
政

府
每
年
補
助
清
室
家
用
五
十
萬
元
，
並

特
支
出
二
百
萬
元
，
開
辦
北
京
貧
民
工

廠
儘
先
收
容
旗
人
旗
籍
貧
民
。

第
三
條
：
清
室
應
按
照
原
優
待
條
件
第

三
條
即
日
移
出
宮
禁
，
以
後
得
自
由
選

擇
住
居
，
但
民
國
政
府
仍
負
保
護
責

任
。

第
四
條
：
清
室
之
宗
廟
陵
寢
永
遠
奉

祀
，
由
民
國
酌
設
衛
兵
妥
為
保
護
。

第
五
條
：
清
室
私
產
歸
清
室
完
全
享

有
，
民
國
政
府
當
為
特
別
保
護
，
其
一

切
公
產
，
應
歸
民
國
政
府
所
有
。
︵
註

六
︶

黃
郛
非
但
為
溥
儀
出
宮
事
件
取
得
合
法
程

序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在
執
行
過
程
中
注
入
一

股
清
流
，
讓
當
時
北
京
社
會
上
極
負
聲
譽

的
教
育
文
化
界
名
流
、
晚
清
大
學
士
李
鴻

藻
︵
一
八
二○

—

一
八
九
七
︶
三
子
、
北

京
大
學
教
授
、
北
京
中
法
大
學
創
辦
人
李

煜
瀛
︵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九
七
三
︶
全
程
參

與
，
平
息
了
許
多
猜
疑
與
流
言
。

十
一
月
五
日
，
李
煜
瀛
帶
著
修
改

後
的
﹁
清
室
優
待
條
件
﹂
，
會
同
鹿
鍾
麟

與
張
壁
，
平
和
而
堅
定
地
將
清
廢
帝
溥

儀
強
令
出
宮
；
黃
郛
深
恐
有
變
，
執
行
逼

宮
的
同
時
，
又
召
開
內
閣
會
議
，
決
議
設

置
﹁
清
室
善
後
委
員
會
﹂
辦
理
善
後
。
六

修正「清室優待條件」原稿（由攝政內閣司法總長張耀曾草擬，經黃郛總理修改）

1924年　攝政內閣總理黃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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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吳瀛《故宮博物院創始五年記》，頁22-23。
8.  馮玉祥《我的生活》，頁510。

日
，
通
電
全
國
，
說
明
溥
儀
出
宮
事
件
，

發
表
李
煜
瀛
為
善
後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開

始
籌
劃
清
點
工
作
。
八
日
，
再
度
通
電
全

國
，
闡
明
對
清
宮
遺
存
的
善
後
辦
法
：

至
於
清
室
財
產
，
業
經
奉
令
由
國
務
院

聘
請
公
正
耆
紳
，
會
同
清
室
近
支
人

員
，
共
組
一
委
員
會
，
將
所
有
物
件
分

別
公
私
，
妥
為
處
置
，
其
應
歸
公
有

者
，
擬
一
一
編
號
交
存
於
國
立
圖
書
館

博
物
館
中
，
俾
垂
久
遠
，
而
昭
大
信
，

並
表
彰
遜
清
之
遺
惠
於
無
窮
。
︵
註
七
︶

馮
玉
祥
在
自
傳
︽
我
的
生
活
︾
一
書
中
，

對
社
會
上
傳
言
他
盜
取
了
大
批
寶
物
，
有

一
段
這
樣
的
自
白
：

事
後
有
人
造
謠
，
說
馮
某
攫
取
了
多
少

故
宮
寶
物
云
云
，
對
於
這
種
無
稽
的
讕

言
，
我
都
無
庸
辯
解
，
我
想
李
︵
石

曾
︶
、 

吳
︵
稚
暉
︶
等
諸
先
生
，
都
是

正
直
名
流
，
如
真
有
人
攫
取
了
財
寶
，

他
們
豈
有
接
受
保
管
古
物
之
責
，
平
白

分
受
別
人
罵
名
？
煙
筒
中
冒
煙
，
雖
亦

可
使
人
眼
迷
，
但
不
過
一
會
功
夫
，
仍

現
出
清
白
的
天
空
，
這
個
讕
言
，
終
久

也
就
自
己
消
散
了
。
︵
註
八
︶

證
之
於
時
人
論
著
與
後
人
研
究
，
盜
寶
之

說
多
是
無
稽
之
談
；
由
於
黃
郛
攝
政
內
閣

處
理
得
宜
，
事
發
三
天
，
便
宣
告
成
立
博

物
館
、
圖
書
館
，
為
這
批
中
華
瑰
寶
，
奠

定
好
歸
宿
，
也
杜
絕
了
軍
閥
、
政
客
、
清

室
遺
老
等
的
野
心
。
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黃
郛
內
閣
因

張
作
霖
進
京
，
段
祺
瑞
就
任
臨
時
執
政

而
宣
告
解
散
，
但
清
室
善
後
委
員
會
既
已

組
成
，
在
一
群
社
會
賢
達
的
主
持
下
，
且

得
中
山
先
生
的
公
開
支
持
，
雖
遭
種
種
橫

逆
，
終
於
在
民
國
十
四
年
雙
十
國
慶
，
在

故
宮
神
武
門
上
嵌
上
由
李
石
曾
手
書
之

﹁
故
宮
博
物
院
﹂
青
石
匾
額
，
故
宮
博
物

院
終
告
成
立
。

結
語

中
國
近
代
意
義
博
物
館
的
出
現
，

始
於
同
治
七
年
︵
一
八
六
八
︶
，
法
籍
傳

教
士
赫
特
︵Pierre M

arie H
eude

︶
在
上

海
徐
家
匯
創
設
震
旦
博
物
館
，
亦
稱
徐
家

匯
博
物
館
，
是
中
國
博
物
館
之
濫
觴
。
其

後
，
英
國
皇
家
亞
洲
文
會
︵R

oyal A
siatic 

S
o

cie
ty

︶
華
北
分
會
於
同
治
十
三
年

︵
一
八
七
四
︶
在
上
海
設
立
博
物
館
。
國

人
自
力
創
設
的
博
物
館
，
則
出
現
在
光
緒

三
十
一
年
︵
一
九○

五
︶
，
張
謇
創
置
的

南
通
博
物
苑
。
隨
著
西
潮
東
漸
，
中
國
博

物
館
事
業
也
有
欣
欣
向
榮
之
勢
。
民
國
建

立
，
前
清
遺
留
下
來
的
宮
殿
、
遺
物
，
似

乎
也
只
有
建
立
博
物
館
一
途
，
最
為
有
識

之
士
所
認
同
。
民
國
元
年
︵
一
九
一
二
︶

七
月
，
以
前
清
國
子
監
遞
嬗
創
設
的

﹁
國
立
歷
史
博
物
館
﹂
，
是
民
國
肇
建

以
來
第
一
所
由
政
府
設
置
的
博
物
館
，

此
館
後
以
故
宮
端
門
至
午
門
為
館
址
，

以
太
學
器
皿
為
基
礎
，
經
多
方
徵
集
，

逐
漸
擴
展
，
一
時
頗
具
規
模
。
民
國
三
年

︵
一
九
一
四
︶
，
北
京
政
府
內
務
部
，
接

收
前
清
內
府
所
藏
遼
寧
、
熱
河
行
宮
各
種

文
物
，
包
括
三
代
彝
鼎
、
歷
朝
書
畫
、
陶

瓷
、
絲
繡
與
文
玩
等
，
應
時
勢
所
趨
，
在

故
宮
文
華
、
武
英
兩
殿
，
成
立
﹁
古
物
陳

列
所
﹂
。
民
國
四
年
︵
一
九
一
五
︶
，
在

南
京
明
故
宮
方
文
忠
公
血
賾
亭
舊
址
，
建

立
﹁
南
京
古
物
保
存
所
﹂
，
陳
列
明
故
宮

遺
物
。
於
是
設
置
博
物
館
，
蒐
藏
古
代
文

物
，
供
大
家
觀
覽
、
研
究
，
蔚
成
風
氣
，

河
北
、
山
東
、
山
西
、
江
蘇
、
湖
北
、
廣

東
、
雲
南
，
競
相
仿
效
，
至
民
國
十
年
，

全
國
已
有
十
三
所
國
立
或
省
立
博
物
館
。

因
此
，
溥
儀
出
宮
後
，
紫
禁
城
蛻
變
為
故

宮
博
物
院
，
是
時
代
趨
勢
，
也
是
唯
一
可

被
人
民
接
受
的
結
局
。

作
者
為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副
院
長

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

故宮博物院開幕時之神武門樓




